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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the concepts of the prior holder and the subsequent holder in China’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are contradictory.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ystem interpre-
tation of the theory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we should clear that the prior holder includes 
neither the drawer nor the acceptor, and that the subsequent holder includes neither the acceptor 
nor hol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or holders and the subsequent holders should not be 
judged by the order of time or position of signatures, but by the logical arrangement. Then,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ame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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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票据法中前手与后手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前后不一、相互矛盾。通过对票据法进行理论分析和体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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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应当明确：出票人不是前手，承兑人不是前手或后手，持票人不是后手；不能以签章时间先后、方

位前后判断前后手关系，而应以逻辑关系排列来判断前手与后手。进而对票据法相关条文提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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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前手与后手是我国票据法中一对重要的概念。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
“前手”共出现 15 次，“后手”共出现 7 次，但每次出现所指代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出现一词多解、

相互矛盾的情况。理论上对哪些票据当事人可以被称为前手和后手也无定说。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维护

法律概念的统一、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至关重要。 

2. 前手与后手概念在票据法中的矛盾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

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也无法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并将这些思考传

达给他人[1]。在一部法律中，立法语言应当科学严密、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在对法律概念的定义上应

做到概念准确、一词一解。然而，我国票据法对于前手与后手的界定，却多次出现前后矛盾、指代不明

的情况，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出票人是不是前手、承兑人是不是前手或

后手、持票人是不是后手。 
(一) 出票人是不是前手 
从语句结构来看，《票据法》第 11 条第 2 款是“前手”的定义，规定了前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或者

持票人之前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从定义可知，前手是签章时间在先的票据债务人。任何一张票据中，

第一个签章人肯定是出票人，他在任何人之前签章，从定义来看，出票人符合前手的定义，是前手。此

观点也能从第 79 条能到印证，第 79 条规定持票人未按期提示见票的，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

权，因此出票人也是前手。 
但是在其他一些条文中，如第 17 条，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时效与其对前手的权利时效不同，这里

的前手显然不包括出票人。再如第 40 条第 2 款，汇票未按期提示承兑的，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但并未

丧失对出票人的追索权，因此出票人不是前手。 
(二) 承兑人是不是前手或后手 
与出票人一样，承兑人可能在前签章，符合前手的定义。第 65 条也认为承兑人是前手：持票人不能

提供拒绝证明的，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之后用但书将承兑人排除在前手之外。但是第 40 条认为承兑人

不是前手：汇票未按期提示承兑，持票人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承兑人不是前手，所以不需要加但书。

第 17 条也将持票人对承兑人和对前手的权利时效区分开来，认为承兑人不是前手。 
承兑人也可能在后签章，符合第 32 条第 2 款对后手的定义，但能否因此认定承兑人是后手呢？ 
(三) 持票人是不是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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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32 条第 2 款后手的定义，后手是债务人，而持票人是享有票据权利的人，不可能是债务人，

因此不是后手。但是第 37 条却规定了后手可以通过转让背书持有票据，成为持票人。那么持票人能否是

后手？ 
综上所述，我国票据法对前手与后手的界定模糊不清、前后矛盾，以致对票据法的部分条款的理解

容易发生歧义，因此正确界定前手与后手的概念十分必要。 

3. 前手与后手的应有之义 

前手后手之间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前手对后手承担责任，但对后手不享有权利，后手对前手享有

权利，但不承担责任。在理解部分法律条款、行使追索权时，有必要正确界定前手与后手概念的外延、

判断前后手关系。 
(一) 前手与后手的外延 
前手和后手应该是针对背书关系而言，只有背书人才能称之为前手或后手，背书在前的是前手，背

书在后的是后手[2]。承兑人是最终的债务人、出票人是仅次于承兑人的债务人，他们不是任何一个人的

前手；承兑人也不可能是后手；持票人不是后手，所有人都可以视为是他的前手。在一张票据中，出票

人和最后的持票人以及汇票中的承兑人在票据中的角色是确定的、身份是唯一的，不能被称为前手和后

手，也无此必要。 
1、出票人不是前手 
为确保立法语言的一致，不能将出票人认定为前手。如果出票人是前手的话，就必然导致票据法上

大量的条款出现错误。为把票据法的错误降到最低，只能将出票人排除在前手的概念范围之外。法律秩

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内部存在矛盾的法律秩序将损害对一

切公民的、统一的法律标准的要求，并因此损害法律平等的要求[3]。如第 13 条第 1 款将“出票人”与“持

票人的前手”并列，说明二者非同一主体；第 17 条规定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时效与其对前手的权利时

效不同。 
2、承兑人不是前手或后手 
上述出票人不是前手的理由同样适用于承兑人，此外，承兑人有可能在背书人签章之前签章，也可

能在之后。如一张票据出票后，未承兑就背书转让，最后，持票人持有票据要求付款人承兑，承兑人最

后一个签章。承兑人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是所有人的最终债务人，但是他签章是最后一个，最后签

章但责任最重。因此不能以时间顺序把承兑人排在背书人之前，不能认为承兑人是背书人的前手。所以

“前手”的定义不适用于承兑人。 
承兑人不是前手，更不是后手。后手承担票据责任后，是可以向前手主张追索权的，但承兑人是绝

对债务人，因此承兑人不是后手。 
3、持票人不是后手 
持票人，即最后一次背书的被背书人，不是后手。票据法将后手限制在票据的债务人范围以内，持

票人没有签章，是享有票据权利的人，不能被称之为后手，所有人都可以视为是他的前手。 
(二) 前手与后手的判断 
如何判断票据上的前手与后手，有观点认为票据上多数当事人之间，依其相互间的位置关系，分为

前手与后手。凡位于某人之前的称为某人的前手，位于某人之后的称为某人的后手[4]。 
本文认为，不能以签章时间先后、方位前后判断前后手关系。而应从收款人开始，一步步来排，从

逻辑关系上去判断。如票据保证人在后手之后签章，但以前手为被保证人承担票据保证责任，这时不能

以签章时间在后认为保证人是后手的后手，而应当认定保证人是被保证人的后手，是被保证人后手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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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所以不能以签章时间判断前后手之间的关系。 

4. 相关法条的修改建议 

根据以上对前手与后手概念的界定，建议《票据法》相关条款修改如下。 
(一) 第 11 条 
建议第 11 条第 2 款将前手的定义改为“前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之前签章的背书人及保证人”。现有

定义对前手的界定让前手的相对人含糊不清，容易使人误以为前手包括出票人、承兑人，“其他”二字

无实际意义。 
建议将第 11 条第 1 款中的“前手”修改为“直接前手”。在《票据法》中，前手和后手既可能为单

数概念，也可能是复数概念，为加以区别，有时在其之前加上“直接”二字以明确其为单数特指，如第

32 条就使用了“直接前手”这一词，用以说明这里的前手不是所有的前手。但是第 11 条第 1 款的前手

并未明确限定为单数。根据票据法原理，这里的前手应限指无对价持票人的直接前手，即使是无价款取

得票据的人，其权利也可能优于其间接前手。既然我国票据法在同一部法律中使用“直接前手”这一词，

那么，第 11 条第 1 款改为“直接前手”更为恰当[2]。 
(二) 第 32 条 
建议将第 32 条第 2 款后手的定义修改为“后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之后签章的背书人及保证人”。在

签章人之后签章的人可能有 3 种人：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承兑人肯定不能成为后手，所以要把承

兑人排除在后手之外。所以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后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之后签章的背书人及保证人。 
建议将第 32 条第 1 款中的“后手”修改为“被背书人”。最后一次背书的背书人是被背书人的直接

前手，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理应由被背书人负责，但根据法条是不需要的，因为最后一次背书的被背

书人不是背书人的后手。最后一次背书的被背书人没有签章，不是债务人，所以不是背书人的后手，那

么最后一次背书的真实性由谁负责？因此第 32 条第 1 款是不周延的，建议将“后手”改为“被背书人”，

即可包括上述情况。 
建议增加规定“收款人应当对出票人签章的真实性负责”。因为出票人不能被称为前手，出票人的

签章应由收款人负责。 
(三) 第 37 条 
建议将第 37 条中的“后手”改为“持票人”。持票人不是后手，后手不可能持有票据，而非持票人

是没有票据权利的，因而也无须其他人保证其权利的实现[2]。所以法条表述应是“其后的持票人”，这

里的持票人包括其后的被背书人和保证人。 
(四) 第 52 条 
建议将第 52 条修改为“保证人清偿汇票债务后，可以向被保证人及其前手、出票人和承兑人追索。”

因为出票人和承兑人不被包含于“被保证人及其前手”之中，但保证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他们行使追

索权。 

5. 结语 

语言是法学者的研究工具。日常用语是多义的、不准确的，这不可避免。但作为专业术语，应确保

其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正确界定前手与后手的概念对于维护法律概念的统一、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十分

必要。我国票据法对前手与后手的界定模糊不清、前后矛盾，以致对票据法的部分条款的理解容易发生

歧义。笔者通过对票据法的理论分析和体系解释，提出目前立法的不完善之处，以期达到完善票据法立

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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